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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斯康达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续聘 2017 年度审计机构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瑞斯康达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7 年 8 月 24 日

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7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董事会审议情况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在 2016 年度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工作

中，恪守尽职，遵循独立、客观、公正的执业准则，尽职尽责地完成了各项审计

任务，切实地履行了审计机构的职责。因此，董事会同意继续聘请天健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公司 2017 年度的审计机构，对公司财务和内部控制

进行审计，聘期一年。并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同时提请股东大会授

权公司董事会与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商谈确定具体审计费用。 

上述事项尚需提交公司 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就继续聘请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 2017 年度审计机构

事项已事先与独立董事进行了沟通。在对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的

任职资格及工作情况进行充分的了解后，独立董事一致认为：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备证券、期货相关业务从业资格，及

丰富的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经验，能够按照约定时间较好地完成公司所交

付的年度审计工作。为了保持公司审计工作的连续性，经审慎判断，同意继续聘

请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7 年度审计机构，对公司财务



和内部控制进行审计，聘期一年，同意将《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为公司 2017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提交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

议审议。具体内容详见 2017年 8月 2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披露的《瑞斯康达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

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及独

立意见。 

 

特此公告。 

 

 

瑞斯康达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8月 25日 


